
隋代設立科舉以來，科舉考試漸成為選拔官員、羅致人才
的主要制度。明代科舉制在繼承唐、宋科舉制的基礎上，略作變
革，使體制更加完備，程序更加固定，文體更加規範，考試規則
也更加繁複。明代科舉體制為清代所沿襲，可以說，明代是科舉
制發展的鼎盛階段，奠定了近古至近代中國人才選拔制度的基
礎。此外，由於明代的科舉制已經非常成熟，故通過分析其內容
演變，便能充分地明瞭科舉制與古代社會人才消長的關係。

第1節明代科舉制的發展與特色
科舉制自唐、宋以來經歷長期的演變，明代科舉在
考試程序、內容、答卷文體、取士解額各方面，比
起前代有何創新進步之處？

明朝建立後，沿襲宋、元之制，開科取士，選拔各級官員。
明代科舉制除沿襲前代制度內容外，也有不少創新與發展。學者
認為，科舉制到明代已基本定型，形成一套複雜精細的系統內
容。

明代科舉制的確立與發展1
1.1 科舉制的確立 明代選士最初是「科舉」和「雜疏」（包括薦舉
和銓

全
選）並用，另亦可藉「捐納」為官，可見科舉非入仕之唯一途

徑。

明太祖於公元1370年（洪武三年）下詔以科舉取士，三年後
鑑於科舉所取士人大多年少不通世務，乃罷科舉改行薦舉，薦舉
成為主要入仕之途。公元 1382 年（洪武十五年），薦舉赴京者即
達三千七百餘人，不過由於薦舉的人才甚多，難免良莠

友
不齊，加

上徇私舞弊普遍，質素得不到保證；故太祖於1384年（洪武十七

專論：明代科舉制與人才消長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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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略

1.	本節建議教節：4教節（約3
小時）

2.	本節旨在介紹明代科舉制的
內容，指出科舉制在明代已
發展至成熟階段；並從科舉
必由學校、清濁分流、區域
配額取士等各方面分析其特
點，使學生對明代科舉制有
全面的認識，可作為探討後
面三節內容的知識基礎。

3.	利用本節238頁「資料題訓
練」，與學生探討「明代科舉
與官場流品的形成」此一主
題。

4.	利用本節242-243頁「資料
題訓練」，與學生探討「明代
科舉區域配額取士的得失」
此一主題。

參考資料

明初薦舉制的推行  明太祖以布
衣立國，在長期征戰中深諳「舉
賢任才，立國之本」的道理，於
是在洪武三年（1371年）下詔：
「特設科舉，以取懷材抱德之
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
文質得中，名實相稱」。但經過
明初連續三年開科取士後，明太
祖發現「所取多後生少年，能以
學措諸行事者寡」，與他設科以
選拔執掌一方官吏的初衷有距
離，遂於洪武六年（1374年）下
詔改行薦舉制。明太祖推行薦舉
制達十年，選拔了大量人才，並
根據他們個人的才能委以不同的
官職，成為明初官員的重要組成
部分。但薦舉制沒有客觀的衡量
標準，容易出現任人唯親的舞弊
情況，也無法保證人才的質量，
不少人根本不具備從政的能力。
例如洛陽人開濟以「明經」被薦
任刑部尚書，竟私自下令放走死
囚，更謀殺知情的獄吏以圖滅
口。臨海人陶凱對外交事務一無
所知，卻獲推薦出任禮部官職，
導致使節誤用符節。由於薦舉制
良莠不齊的情況嚴重，明太祖遂
於洪武十五年（1382年）宣佈復
設科舉考試，成為國家選士的
「永制」。



科舉考試和學校教育緊
密連繫，這對明代科舉
的發展有甚麼影響？
分析

明代捐納制度  明代損納制度包括「捐官」和「捐監」兩者，前者指人民可繳納定額的銀

兩買官，成為吏員；後者指捐納入監，即成為最高學府國子監的學生。監生地位等同於

秀才，已具備最基本的科舉功名。

明代商業發達，教育日益普及，讀書人越來越多，不少商人、富戶子弟都願入國子

監，亦有科舉屢試不第的士人，希望通過捐監來改變命運，是故捐監者人數很多。據統

計，明中葉捐監者約佔監生總數的三分一以上，到明代末年，百分之七十的監生都是捐

納出身。捐納出身者進入國子監後，除了繼續深造以考取舉人、進士外，還可以監生的

身分，擔任地方低級官吏和王府教官。

名詞解說

年）頒佈「科舉成式」，規定「三年一大比」（鄉試考期三年一次）
及考試內容事宜，標誌着明代科舉制的正式確立。

1.2 科舉必由學校 公元 1369 年（洪武二年），明太祖下令除京師
設立國子監外，各地府、州、縣均要設立學校。明代的官學教育
盛極一時，為唐、宋所不及。

明代學校與科舉的關係密切，二者相互結合，學校集培育
人才和科舉選才的功能於一爐。明代規定「科舉必由學校」，士
人參加科舉，首要條件就是必須先進入官學就讀，成為國子監或
府、州、縣學的生員。士人通過入學考試，再要通過提學官（學
政）主持的科考或錄科、錄遺考試，才能取得參加科舉入門鄉試
的資格。這項規定使入學讀書成了科舉入仕的必由之路。

▲ 	北京國子監  國子監為
明代最高學府，乃官學教
育的象徵。在「科舉必由
學校」政策下，明代官學
教育的發展更勝前朝。

227課題3  科舉制與人才消長

科舉考試和學校教育緊密聯
繫，意味着教育內容和科舉
高度統一，這就促成了明代
「科舉必由學校」的規定，所
有士子在應舉前必須入學讀
書，令科舉制兼負選拔、培
養人才兩項功能。

參考資料

國子監  古代最高學府及教育行
政管理機構。隋大業三年（607
年）始置。唐初改置國子學，隸
太常寺。貞觀二年（628年）復
置監，為管理中央學校的專設機
構，總國子、太學、廣文、四
門、律、書、算七學。五代後周
改為最高學府。北宋沿後周之
制，慶曆四年（1044年）建太學
後，復成為掌管中央學校的總機
構，下轄國子學、太學、武學、
醫學、律學、算學等。明初以國
子學為最高學府，  洪武十五年
（1382年）改國子學為國子監，
置於南京，亦稱國學。永樂元年
（1403年）於北京亦置，十八年
遷都北京後，以原京師國子監為
南京國子監，遂有南北監之分。
學生多由各省府、州、縣學生員
中選拔貢生入肄業，亦有由捐納
而得者，入監就學者稱監生。
明初，監生肄業後經見習可得補

官，後來科目盛行，出路日塞，
加上捐納之例一行，掛名監生日
多，真正赴京就學者日少，又兼
監生的出身不如科舉為人所稱
道，使得「士之衰老無大志者都
歸之」，作用反不及府、州、縣
學。然而明代對於國子監看得
極為隆重。所以後來雖然腐敗，
總還維持着一個不能全不到校的
局面。到了清代，雖在順治元年
（1644年）沿明制置國子監，肄
業生通謂之國子監生，但只是徒
具形式，其地位幾乎與府州縣學
無異。



1.3 參加科考人數龐大 明代科舉按「三年一大比」之制進行，開
科共九十二次，僅進士就錄取了近二萬五千人，舉人更錄取了逾
十萬人。明廷藉着科舉，把不同階層的知識分子吸收進官僚集團
中。儘管科舉制不可能讓全部士人晉身官僚行列，但是科舉公平
的競爭原則，吸引了絕大多數士人的參與。士子刻苦求學，希望
有朝一日能通過科舉考試，成為官僚一分子，於是科舉隊伍和官
僚隊伍同時成長壯大起來。

明代科舉考試內容及形式的轉變2
2.1 考試科目 明代科舉分文舉、武舉兩途，文舉只設進士一科，
武舉用以選拔軍事人才。起初武舉只有鄉試、會試，至明末崇
禎時才設立武殿試，由皇帝親試騎射、步射、技勇，合格者稱為
「武進士」。

2.2  考試程序 明代的科舉考試，共分四個階段：首先為「童
試」，於州、縣舉行，每年一次，應試者皆稱為「童生」，童試合
格後稱「生員」，俗稱「秀才」。第二階段為「鄉試」，每隔三年於
各省省會舉行，合格後稱「舉人」。第三階段為「會試」，於鄉試
後翌年於京師舉行，中式者稱「貢士」。最後為「殿試」，於會試
結束後在宮中舉行，由皇帝親自策問錄取的貢士，然後按成績分
為一、二、三甲，總稱「進士」。一甲三名，依次為「狀元」、「榜
眼」及「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賜「進士出身」；

三甲若干名，賜「同進士出
身」。

童試這個層級，在明代之
前的科舉考試中，並不是必經
的步驟。科舉考試包含四個層
級，即童試、鄉試、會試、殿
試，到明代才正式確立，成為
定制。▲	朝廷賜予新科狀元的匾額 狀元為明代科舉的最高榮譽，據統計，明代歷屆科

舉共誕生狀元八十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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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明代武舉拔才功能有限  武舉是
明代選拔武將的重要途徑之一，
但大體而言在提高軍官素質、培
養軍事人才方面的貢獻有限，究
其原因，主要有三：一為中國傳
統「重文輕武」的觀念，朝廷對
武舉出身的進士訓練不嚴、督率
無力，社會亦對之不甚重視，
自然未能培訓或選拔出兼具韜略
及驍勇之名將；其次是武舉出
身者得不到重用，明代武將由武
舉出身而立殊勳者，僅戚繼光、
俞大猷等寥寥數人，誠如徐光啟
所言：「將帥之才，武科可得什
一，舉薦可得什三」，引證了王
世貞在《弇山堂別集》中所說，
位居顯要的武狀元只是少數之
例；其三，則由於武舉制度本身
的缺失，武舉考試的策問環節
形同虛設，弘治年間，王守仁
提出：「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
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
才。」可見明代武舉出身者難以
成為運籌帷幄的將帥，只以低階
武官為多。
明代的童試  在明代科舉四級制
的考試程序中，鄉試、會試、
殿試均各指一個特定的考試階
段，而童試則不然。童試又稱童
生試，包括士子為取得生員（秀
才）資格而應考的所有預備試。
這些預備試分為縣試、府試和院
試三個階段，童生要次第通過這
三階段，才能進入府、縣學學
習。因學宮門前有一半圓形水
池，稱為泮水，因此入學又稱為
「入泮」。同時，士子自此能夠
戴上秀才方巾，可算是讀書人的
身分象徵。然而秀才仍然不算是
甚麼功名，要在鄉試中舉，才能
取得最基本的入仕資格。



2.3  考試內容 明代科舉不考詩賦，考試內容着重經
義，出題以「四書」、「五經」儒家經典為主。鄉試、會
試各試三場，以第一場最重要，二試所考的內容份量
相同：首場試經義，第二場試論、判、詔、表等，第
三場試經史、時務策。

明代科舉規定各級考試均須以四書 五經命題。不
過，明初的科舉考試，較重視考生的綜合質素，既有
道德品格、理政能力的考驗，也兼及於武藝的考核，
內容比較全面。此外，朱元璋本人重視實務，故反對
諸生行文用對偶句，要求行文採用司馬遷、蘇東坡等
散文大家的筆法。不過，自憲宗 成化年間（1464 至
1487年）開始，形式拘謹的「八股文」成為科舉應試的
標準文體。

明代科舉考試程序示意圖

明初科考內容全面

《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二 正史 ：設
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
應文舉者，察其言行，以觀其德；
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
騎射，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
以觀其政事……俱求實效，不尚虛
文。
譯文：開設文、武兩科，目的是為了搜羅
天下的賢明之士。參加文舉考試的人，通
過考察言行來觀察其品德；考察經術，得
知其學業；考察書法、算術、騎馬、射
箭，得知其能力；考察經、史和時務，獲
取其對政事的看法……所有考試都講求實
際效果，不會空洞無物。

10

多數中央及地方重要官

職都由進士出身者壟

斷，被視為「清流」。

舉人已具備入仕資格，

但一般只能出任州縣小

官，被視為「濁流」。

殿試

於宮中舉行，不再

黜落考生，由皇帝

親自策問及分定名

次，總稱「進士」。

會試

通過鄉試者前赴京

師應考，合格者稱

為「貢士」。

鄉試

生員前赴省會應

考，合格者稱為「舉

人」。

童試

於州、縣舉行，通

過縣試、州試和

院試者，稱為「生

員」。 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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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員通過在各省省會舉行的
「鄉試」後，中式者稱為「舉
人」。明代舉人已獲任官資
格，但只能出任小官小吏。

3.	舉人參加在京師舉行的「會
試」後，及格者稱為「貢士」。

4.	貢士由天子親策於廷，稱
「殿試」，及第者通稱「進
士」。由於殿試不黜落考生，
故一般來說，貢士已具備做
官資格。

示意圖運用

明代科舉考試程序示意圖
瞭解明代科舉考試四個層級的程序：

1.	童生先通過分別在縣、州、府舉
行的縣試、府試、院試，統稱
「童試」，中式者稱「生員」或「秀
才」，獲得應考鄉試的資格。



八股文的格式  八股文又稱「四書文」、「八比文」，是一種要求十分嚴格的文體，注重

章法和格調。八股文共分為八個部分，其中「起股」、「中股」、「後股」、「束股」是正式

議論。在這四股中，每股又有兩段排比對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這八

個部分的內容包括：

（一）	破題：破題也就是文章的起首，需要點出文章的主題。若試題為「吾十有五而志

於學」（出自《論語》），破題就應該作「聖人有志於學，十五而已然矣」。明代神

童許金橋年幼時，曾被人以「韮
九
菜蠟燭」為題，要他破題。他隨口即答：「淺綠

剪春韮，夜雨同剪矣」，巧妙地將杜甫的「夜雨剪春」和李商隱的「何當共剪西窗

燭，卻話巴山夜雨時」糅合在一起，可謂天衣無縫。

（二）	承題：即進一步闡明破題的旨意，以起補充闡發主題的作用。

（三）	起講：又稱「小講」、「原起」。其中必須緊扣《四書章句集注》等程 朱理學的內

容，模仿古人的語氣，代聖賢立言。

（四）	入手：以三、四句引入題目。「入手」之後便進入文章的主要部分，其中包括「起

股」、「中股」、「後股」和「束股」四個部分。

（五）	起股：用四、五句或七、八句的排比文字開始發表議論，要提起全篇的氣勢。

（六）	中股：本部分字數的多少沒有限制，是為全文的重心。其中，要充分展開議論，

將題目的主旨闡釋透徹。

（七）	後股：本部分要將「中股」未完全闡發出來的意思說明白。

（八）	束股：闡發前七股裏沒有完全說明的意思，以呼應全文，揭示全篇主旨。

概念解說

對於明代士子，以八股
文應考是好處多或壞處
多？ 分析

2.4 八股取士的特點 鄉試、會試中的首場考試，除規定從四書 五
經中出題外，並要求考生必須以八股文作答。八股文是一種格式
要求嚴格的應試文體，「股」是對偶的意思。八股文要求用對偶句
行文，要求考生必須按照「破題」、「承題」、「起講」、「入手」、

「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個部分順
序寫作，每段各有固定格式，不但需要對仗工
整、合於聲律，還要具備起承轉合的層次，達致
前後呼應，字數規定不得少於三百字或多於七百
字。此外，行文要求考生仿古人語氣，抄襲古人
論點，不許違背經注，不能自由發揮。

八股文固然有使評卷標準化、減少評卷工作
量的好處，但這種形式刻板、不容個人見解的考
試專門文體，令士人為求功名，長年不斷操練，
造成了思想蔽塞、學問空疏等弊端。▲	清代八股文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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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處多。八股文考試可使官
員評卷時有客觀標準，讓士
子獲得公正評審。有指八股
文的寫作規範嚴格，會窒礙
士子思考和創作，對他們有
害；但這種格律卻可同時考
驗士子的文才、邏輯思維，
有效辨別其才能高下。可見
八股文對明代士子的好處較
多。
壞處多。八股文的考試內容
只局限於「四書五經」，不
利士子擴闊視野，培養其創
新思維；其答卷形式僵化呆
板，不但桎梏士子的思想，
還限制了考試命題，以致士
子只知鑽研八股範文，不讀
經史原文，令學問空疏。可
見八股文對明代士子的壞處
較多。



明代八股文體發展示意圖

八股文取士的優劣  八股文是一種高度格式化的答卷，有使評卷標準化、客觀化的好

處。古代科舉考試中，考生人數以千、萬計，閱卷考官人數卻有限，需要一種格式化的

答卷，使考官能夠制訂客觀、統一的評卷

標準，加快評卷的速度。此外，八股文要

求士子必須作議論文字，而不能隨意去作

詩詞歌賦等其他形式的文字。議論文字對

於考生寫作能力和邏輯思維的考察，較其

他文字形式更有利。故此，八股文對於評

核士子的個人能力，具有不可否定的一些

優點。

不過，當明代科舉發展到後期，八股

文從命題到答卷，都日益僵化呆板，成為

限制讀書人思想發展的桎
姪
梏
谷
。許多士人只

要閉門熟讀四書 五經，寫得一手好的八

股文，就可以考中高第。這種狹隘的視野

和脫離實際的學風，不利於創新人才的

培養，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中國的科技水平

自明代中、後期起，便開始逐漸落後於西

方。

觀點角度

參考資料：王凱旋《明代科舉制度研究》、龔篤清《明代科舉圖鑑》

神宗
以後

明太祖開科舉，要求士子依宋儒經義答卷，語氣模仿古
人，但尚未嚴限八股形式。

英宗後，科舉答卷結構及文句趨向形式化；憲宗成化年
間，始以「八股文」形容答卷文體。

世宗年間，規定「會試考文，務要醇正典雅，合於程
式」，明令非八股文體不得中式。

神宗時，將答卷中唯一能抒己見的「大結」部分規限在
數句內，避免考生非議朝政。

草創

發展

極盛

僵化

▲	明代《狀元圖考》 此圖描繪明代士子自幼便
需苦讀經書，以應考八股文為人生目標。

明代八股取士之弊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
學術史》：明朝以八股
取士，一般士子，除了
永樂皇帝欽定的《性理
大全》外，幾乎一書不
讀。學術界本身，本來
就像貧血症的人，衰弱
得可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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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來的。王安石主持熙寧變法，
廢除墨寫儒家經典的考試模式，
並將考核「經義」立為定制，即
要求士子析論及闡發儒家經典的
微言大義。當時的經義文章中已
出現大量的排偶語句，而科考命
題也來自「四書五經」，此兩點
與明代的八股取士已甚為相似。
至元代仁宗年間復行科舉，又參
考宋制，以「四書五經」出題，
但除了要求士子「以己意結之，
限三百字以上」外，對格式並無
嚴格要求，因此繼元代立國的明
朝，早年開科取士亦無嚴格的答
卷格式，如顧炎武在《日知錄•
試文格式》所載：「經義之文，
不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
定式。」成化以後，應試文體才
逐漸趨向程式化和標準化。

示意圖運用

明代八股文體發展示意圖
利用本示意圖，讓學生認識明代
八股文體愈趨嚴格、僵化的發展
脈絡：
1.	明初士子須模仿古人語氣答
卷，但尚未形成八股文體。

2.	明英宗、憲宗年間八股文體
成型，無論在結構、文句上
都有一定格式。世宗以後，
士子必須嚴遵八股格式答
卷，否則必遭黜落。

3.	明末縮減八股文體中「大結」
部分的句數，收緊士子議論
的空間。

參考資料

八股文成為明代應試文體的淵
源  八股文是明代科舉考試的標
準文體，又稱為「制義」或「制
藝」，是從宋代的經義文章發展



小組討論：八股文文體特色
以下是一篇八股文範文，同學可嘗試從中認識該文體的結構；然後分成小組，分
享對八股文這種文體的看法，並討論在現代人的行文中，是否還存留有八股文的
影子。

志士仁人（題目，出自《論語》）  

聖人於心之有主者，而決其心德之能全焉。
（以上破題）

夫志士仁人皆有心定主而不惑於私者也，以是人而當死生之際，
吾惟見其求無慚於心焉耳，而於吾身何恤乎？此夫子為天下之無志而
不仁者慨也。

（以上承題）
故言此而示之，若曰：天下之事變無常，而生死之所繫甚大。

固有臨難苟免，而求生以害仁者焉；亦有見危授命，而殺身以成仁者
焉，此正是非之所由決，而恆情之所易惑者也。吾其有取於志士仁人
乎！

（以上起講）
夫所謂志士者，以身負綱常之重，而志慮之高潔，每思有以植天

下之大鬧。
（以上入手）

所謂仁人者，以身會天德之全，而心體之光明，必欲有以貞天下
之大節。

（以上起股）
是以其禍患之方殷，固有可避難而求全者矣，然臨難自免則能安

其身，而不能安其心，是偷生者之為，而被有所不屑也。
變故之偶值，固有可以僥倖而圖存者矣，然存非順事則吾生以

全，而吾仁以喪，是悖德者之事，而彼有所不為也。
（以上中股）

彼之所為者惟以理，欲無並立之機，而致命遂志，以安天下之貞
者，雖至死而靡憾。

心蹟無兩全之勢，而捐軀赴難，以善天下之道者，雖滅身而無悔。
（以上後股）

當國家傾覆之餘，則致身以馴過涉之患者，其仁也而彼即趨之而
不避，甘之而不辭焉，蓋苟可以存吾心之公，將效死以為之，而存亡
由之不計矣。

值顛沛流離之餘，則捨身以貽沒寧之休者，其仁也而彼即當之而
不懾，視之而如歸焉，蓋苟可以全吾心之仁，將委身以從之，而死生
由之勿恤矣。

（以上束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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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評論

吳承學〈明代八股文文體散
論〉：八股取士是以《四書集注》
為標準的，但實際考試的情況也
十分複雜，不能武斷地肯定考生
只能依據朱熹的觀點作答。梁章
鉅《制義叢話•例言》：「自元代
定制，科舉文以四書命題，以朱
子章句集注為宗，相沿至今，遂
以背朱者為不合式。然聖賢之義
蘊日繹之而不窮，文人之心思亦
日浚之而不竭。其有與章句集注
兩歧而轉與古注相符、於古書有
證者，未嘗不可相輔而行。」這
當然是梁章鉅自己的觀點。不過
《制義叢話》從十三卷至十五卷
收錄了「格局岸異，見解奇特，
與舊時講章迥異者」的例子亦非
常豐富。可見梁章鉅所言的「與
章句集注兩歧」的八股文確是存
在的……我們要注意，對於朱子
集注體例，和守經遵注問題的研
究，不能因為八股文考試大體
上要求守經遵注，就以「束縛思
想」一句話概而論之，而不願深
入再作分析。因為在朱熹的集注
中，尚有可以發揮的理論空間。
在《四書集注》中，有些地方有
經而無注，完全可由考生自由發
揮。有些注是兼採數種說法，讀
者也可以從中選擇。其注有詳有
略，簡略之處，考生自然應該生
發開去。總之，八股文在總體上
確存在守經遵注的規範性，八股
文作者不可能離開儒學思想的
體系去自我闡釋，但不同人對
於《四書》的理解畢竟有深淺之
分，有不少八股文完全可以補傳
注之不足。明清兩代大量的八股
文，其實可以作為研究經學史的
輔助材料，它們與一般的論著是
不同的。

參考資料

明代八股文必具備「入口氣」？
（230頁）  一般人以為，八股文
的寫作要求自始便規定要代聖
人立言，即具備「入口氣」。但
事實上，明代官方並無嚴格規
定士子要在八股文中以聖人口
氣闡釋，在流傳至今的八股文
中，也有不少是通篇全無「入口
氣」的。以《欽定四書文》所選
的明代八股文為例，吳寬的《不
幸而有疾景丑氏宿焉》，篇中皆
稱「孟子」，吳氏概以自己身份
與口氣議論，而不代孟子立言。
另外，坊間還有一些八股文不是
以聖賢的口氣，而是以文中所涉
及人物的口氣設身處地來寫的。
如湯顯祖的八股文《故太王事獯
鬻勾踐事吳》，題出《孟子•萬
章上》，但湯顯祖在文中卻不是
代孟子立言，而是分別以太王和
勾踐的口氣來寫的。由此可見，
「入口氣」只是八股文的常見體
制，不是嚴格的規範。



cp	明成祖時，命翰林學士胡廣等人編集《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輯錄宋代理學之
說，頒行全國。此外，規定科舉考試內容必須以朱熹所注四書及宋儒所注五經為準。

cq	鄉試的搜檢過程中，一旦查出考生夾帶書冊、紙片等，會被戴上木製刑具，頭也會被蒙上，並被
革去功名，淪為平民。會試中，考生若被發現夾帶文字材料，就會受到掛牌遊街的處罰。

2.5 以程朱理學為正統 唐、宋的科舉考試，特別是進士科，出題
範圍較廣泛；即使考問經義，亦容許考生自由發揮，沒有硬性規
定要以某一家的解說為準。自元代起，強調忠君的程 朱理學開始
受到官方尊崇。到了明代，程 朱理學成為官方的主流思想，其學
說亦成為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及唯一的衡量標準。明代規定，
科舉考試只能從四書 五經的內容中出題，並且必須要以朱
熹和二程 （程顥

浩
、

程頤
兒
） 的注疏內容

為準 cp。考生只能
依據程 朱理學的
觀點作答，不能
有其他見解。

程朱理學  程 朱理學是宋代理學的主流學派。理學又稱「義理之學」或「道學」，是佛

教、道教思想滲透到儒家思想以後形成的。其創始人為北宋的周敦頤、邵雍和張載，

稍後有程顥、程頤等人繼續發展，最終由南宋 朱熹集其大成。朱熹認為，「理」是宇宙

的本源，是萬物的根據；而「理」派生出萬物，則離不開「氣」。在宇宙之內，有「理」

也有「氣」，「理」、「氣」相依而不能相離，並且「理在先，氣在後」。天理既然是不變

的，因此君臣上下的秩序也應該永久不變。這一套程 朱理學，其後成為了明、清兩代

的官方主流思想。

名詞解說

2.6 科舉立法比前代嚴厲 明代科舉在宋代的基礎上，除沿用「糊
名」、「謄錄」、「鎖院」等防弊措施外，對科舉考試的每個環節，
制定了更詳細和嚴格的規則。例如：報考者必須填寫詳細履歷，
包括上三代的姓名和自己的籍貫、年齡、所習本經；進入考場前
先由貢院人員逐一點名，以核實考生身分，冒名頂替者必受嚴
懲，然後考生須經仔細搜身，以防挾帶文字材料，即「搜檢」cq；
進入考場後，嚴禁交頭接耳；答卷時不許自序家世門第等個人資
料。

明代官方把程朱理學定
為科舉考試的內容準
則，可達到甚麼目的？
分析

▲	朱熹《四書集注》 是明代科舉考生必須熟讀的四書注疏版本。
圖為木盒精裝的縮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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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政權的目的。程朱理學
強調忠君，提倡天理不變，
君臣上下的秩序也永恆不
變。把程朱理學定為科舉考
試的內容準則，可使廣大讀
書人深受這套思想薰陶，潛
移默化，不會犯上作亂。

參考資料

奉程朱理學為正統的原因  明朝
厲行中央集權，採取多種方式禁
錮人們的思想和頭腦，程朱理學
的義理便能滿足統治者的要求。
程朱理學從孔孟思想出發，論證
了封建秩序的合理性和永恆性，
人的天職就是事父、事君，教導
人們「存天理，去人欲」，對上
述觀點不加置疑地全盤接受。科
舉考試以此為標準，意味着天下
士子欲求顯達，必須接受程朱理
學的思想，並以它們作為考試的
標準答案，不可稍有逾越。在潛
移默化之下，大部分士子自然將
這套思想實踐於生活中。結果，
程朱理學的思想透過科舉成為國
家思想，保證了士人有統一的思
想，有利於維持政權的穩定。



此外，明代還制訂了一套完備的貢院規
制，考生經過搜檢後，便各自進入所屬的考
試房間「號房」，不得擅自出入；場內有號軍
（貢院所屬士兵）看守和監視，稱為「巡邏」。
至於考官選任、閱卷等方面，都比前代更加
嚴格；例如實行內簾官（主考官）、外簾官
（非主考官）隔離制度及南北互換考官制度，
對參與或涉嫌作弊的考官，一律嚴加懲處。
明代不斷完善科舉法制，力求公平取士，這
是總結唐、宋科舉考試經驗和教訓的結果。
不過，即使如此，明代的科舉舞弊事件卻仍
然接連不斷，無法完全消除。

史事源流

明代的考官制度  明代科舉的考官繁多，試場中每個程序都有專門的官員負責，既收互相監督之

效，亦減低個別考官舞弊行為對整個科舉程序的影響。明代科舉考官，主要包括以下官職：

考官名稱 負責工作

主考官 主持科舉考試的總負責人。

同考官
協同主考或總裁閱卷的官員。因與主考官各居一房，故又稱「房考官」或
「房官」。

監試官 監督整個考試過程的進行。

提調官 主持監考、糊名、謄錄等工作。

供給官 負責為考場人員提供飲食物品。

彌封官 負責將填有考生姓名等個人資料的試卷密封。

謄錄官 抄錄考生試卷以供評閱。

對讀官 負責校驗謄錄官所錄內容與原試卷是否完全相同。

搜檢懷挾官 檢查考生是否有夾帶、懷挾等舞弊行為。

受卷官 負責收取考生的試卷。

其中，主考官為內簾官，其餘為外簾官。在明代鄉試中，實行內簾官、外簾官隔離制度，主

考官多由朝廷外派，外簾官則由當地官員擔任。為保證主考官地位的獨立性，朝廷對內簾官、外

簾官的職責有明確規定，嚴禁外簾官侵奪內簾官，即主考官的權力。另外，為防止在鄉試過程中

濫取士人，故形成了對主考官的監督制度，規定南方人不能主持南方省份的鄉試，北方人不能主

持北方省份的鄉試。至公元 1555 年（嘉靖三十四年），南北互換考官成為制度，「南人用北，北

人用南」，以防徇私舞弊。

	 假如你是明代考生，你能接受上述防弊規條嗎？試加
以說明。

明代科舉防弊令士子受辱

1 	艾南英《天傭子文集》講述應試之苦 古籍： 
考試入場前，考生解開衣裳，左手拿着筆
硯，右手拿着衣襪，排隊站在甬道裏，聽
候點名，依次走到督學面前。每個考生由
兩名搜檢軍搜身，從頭到腳，仔細搜查，
往往需幾個時辰才能搜完。此時，考生自
腰際以下都凍僵了，幾乎不知道自己身體
髮膚所在。這種搜身，沒有一點禮待士人
的樣子。

2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十六〈會場搜檢〉
古籍 ：自嘉靖末年迄今，四十年來，會試
有寬有嚴，而解衣脫帽，且一搜再搜，無
複國初待士禮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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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可自由作答。參
考答案：能夠。防弊
規條可確保沒有才學
的考生不能懷挾作
弊，使自己獲得公平
應試的機會，故即使
搜身令人難堪，我亦
可以接受。
不能夠。科舉考生
平日受儒家經典、
聖賢之書薰陶，有一
定的個人尊嚴，難以
接受人格上的侮辱。
明代實施搜檢等防弊
規則，無疑假設考生
品德有虧，有作弊意
圖，此舉實難以令我
接受。



古今比較：考試的防弊措施
不論古今考試，考生作弊都是防不勝防的現象。明代科舉考試、香港公開考試為求公正，都
致力加強防弊措施。試按下表的個案，寫出古今考試防弊的有關措施，並比較兩者的成效。

個案 明代科舉的防弊措施 香港公開考試的防弊 
措施

考生甲：身藏小型書冊進入試
場，以便考試期間偷看。

考生乙：在考卷內寫上特殊文字
標記，供已賄賂的閱卷員辨認。

考生丙：串通身旁的考生互通答
案。

考生丁：假冒另一考生的身分應
試。

考生作弊手段大觀  明代科舉防弊的措施雖多，但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考生

作弊的花樣不斷翻新，防不勝防，以下是一些常見的作弊手段：

第一是「懷挾」，即設法攜帶文字材料進入考場。明代考場實行「搜檢」，重罰身懷

文字材料入場者。但部分考生採用十分隱秘的方法，他們花錢請善於書寫蠅頭小楷的

人，把經義寫於金箔
縛
紙上，一千篇文章所用的金箔紙不過一、二寸厚，很容易藏入毛

筆、硯台、草鞋內，順利通過搜身，帶入考場。

第二是「傳遞」，即在考試前買通巡邏士兵，讓他們將書冊帶入考場。等到考生點

名、搜身完後，即將考生送入號房，乘機將書冊交給考生。這種作法旁人是難以發覺

的。

第三是「割卷」，即預先買通彌封人員，讓他們將平日有名文士的卷子割下來，  貼

在自己的姓名下，這樣名士的卷子變成了行賄者的卷子。這種作法損人利己，十分惡

毒。

第四是「鬻
育
題」，即主考官受賄後，將考試題目洩露給考生。明代鄉試和會試的試

題都是在考試前一天才出題，夜裏趕印，至黎明時印完，發放給考生。中間的時間很

短，因此鬻題是相當困難的，但仍不時發生。

第五是「關節」，就是在鄉試、會試前與考官約好某些字眼，答卷時寫在試卷

中， 考官閱卷時就會找到這個卷子，全力向主考官推薦；更有甚者為使該卷被取錄，壓

下其他好卷。這種方法較為隱秘，成功率也較高。

史事源流

	 明代科舉作弊者會受到
重罰，但許多士子仍冒
險為之，這反映了甚麼
現象？

考生的舞弊手段

《明史•選舉志》正史： 
其賄買鑽營、懷挾倩
代、割卷傳遞、頂名
冒籍，弊端百出，不
可窮究，而關節為甚。
譯文：考生賄賂考官、夾
帶資料、傳遞紙條、冒名
頂替等弊端層出不窮，不
可能徹底追究，而暗中請
託、賄賂尤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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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士子渴望中舉仕進的心
態強烈，他們為了登第可不
擇手段，鋌而走險。



cr	另一方面，明代的書院仍具有一定獨立性，其興盛不僅源於與科舉的合流，還由於在明代中期
以後，書院出現了傳統程 朱理學與新儒學流派「王守仁心學」的論戰。此外，明末東林黨爭的發
生，亦與書院有着密切的關係。

明代科舉制的特色3
3.1 科舉和學校的整合 明初實行「科舉必由學校」的政策，科舉
與學校緊密地配合，是明代科舉制的一大特點。學校所教內容一
律與科舉考試相配合，同時，進入學校讀書修業，亦是參加科舉
的必經之路。士子通過童試後，必須考獲縣、州、府學的生員資
格，才能繼續參加鄉試、會試、殿試，故此官學完全成為科舉考
試的預備基地。官學與科舉如此緊密地連繫在一起，是由明代開
始的。

此外，由於明代社會對科舉十分重視，使原本以傳播學術
為任的民間書院亦受其衝擊。書院漸變成士子準備科舉應試的場
所，所教授課程以科舉必考的四書 五經為本。同時，書院內也開
始模仿官學的管理體制，如實行考課制度。明代書院朝向官學的
方向發展 cr，進一步促進科舉的興盛。

▲	崇正書院 始建於明代，位於今江蘇省南
京市，明代萬曆時狀元焦竑（音宏）曾在
此讀書。

3.2 科舉出身與清濁分流 明代雖可憑捐納及軍功出仕，但捐納為
官者只能得到一些閒職，軍功出仕亦多限於地方軍官，只有科舉
方為入仕正途。

明代士子在書院內聽課（意想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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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明代廣設學校  明太祖建國後，
強調科舉選拔的都要是具有真才
實學的人才，因此重視人才的培
養，要求官員子弟和平民「俊秀
通文義者」入官學學習。明朝在
中央設國子監，並在各地設立官
學，據統計，至宣德末年，全國
有確切年份可考的府學有一百一
十三所、州學一百四十二所，縣
學八百七十四所，可見明代學校
數量之多。
明初「科舉必由學校」  士人取
得生員資格後，即入讀地方學
校讀書，然後需通過每三年舉
行一次的歲試和科試：歲試決定
生員地位的升降，科試是生員取
得參加鄉試資格的預備考試，合
格者方可參加鄉試。因此生員在
校的主要任務便是預備科試，繼
而參加鄉試。於是，學校成為科
舉選才、儲才的地方，把培養與
選拔、學校與科舉結合起來。因
此，官學的教學內容都是科舉
之學，考核士人對《四書》、經
義、史學和寫作技巧的掌握。而
朝廷對官學考官的黜陟標
準，亦是以所培養生員的
科舉及第率為依據。
書院發展與科舉的關係 
書院的產生，出於傳授
學術的需要，注重學術
問題的研究和傳授。書院
因有其學術流派的特色，
教授內容與科舉考試內容
大相徑庭，故能行於世而
不被官學所淹沒。從朱熹
以來，書院的設立本來都
是為了提倡一套治學的思
想，要學者追尋所謂的
「為己之學」，不應以科舉
考試為目標。南宋葉適就
批評科舉制度弊端叢生，
士子學習的內容只為應付
科舉，對儒家經典一知半
解。而且就官學之人都是
昏昧無材、貪鄙之人，但真正有
志向有德行才幹的人卻不願就官
學，因此學校成為「棄材之地」。
然而，作為培養人才的書院，無
可避免會受到科舉制度的影響，
書院教育反科舉的說法只是一種
空想。特別是明中葉以後，隨着
政治腐敗的加劇，科舉不公的事
件常有發生，使官學只淪為讓學
生考課升遷或混跡終老的機構，
喪失其教學功能。書院遂承擔起
培養人才的任務，部分更專門安
排科舉考試的內容，制定了詳細
的考課制度，越趨官學化。



cs	舉人可參加三次會試，如果不能考中的話，就可到吏部註冊，遇到有基層官員出缺，吏部就會選
出其中一些人去當官，叫「大挑」，但只能授以小京官或府佐、州縣正官，終其職大多只能升到
七品知縣。

ct	二甲和三甲進士中，挑選精英經過考試，才可成為庶吉士。庶吉士的職責是給皇帝講解經史，及
協助起草詔書，是皇帝的秘書，權力很大。到明代中期，更形成了非庶吉士不能當內閣大學士的
慣例，故仕途無可限量。

明代只要考中舉人已具任官資格，明初舉人
出身仕至高官者大不乏人，可是明中葉以後，朝
野重視進士，舉人出身往往被人輕視。舉人如考
不中進士的話，可由吏部授官，不過只限於基層
官員 cs，前途較進士差得多，稱為「濁流」。考
生必須取得進士的資格，方可平步青雲、仕途暢
達，是為「清流」。

進士中，第一甲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
探花授翰林院編修，都是正六品官；二甲、三甲
進士經考選為翰林院庶吉士。這些得入翰林院的
新科進士，為「清流」出身，仕途無可限量 ct。
至於其他名次較遜之進士，多授六科給事中、監
察御史等京官，或知州、知縣等地方官，仕途與
「濁流」相近。

科舉配合翰林育才  明代第一甲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編修，都是正

六品官；二甲、三甲進士經考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明代進士入翰林院，是前代科舉制的

延伸和發展。

翰林院制度始於唐代，歷朝有所因革，至明代趨於成熟。明代翰林院集唐、宋翰林

院制度之大成，不僅官職設置完善，其庶吉士制度更為後世所稱道。庶吉士制度大大地

擴闊了翰林官的來源，為明代高級官吏的培養

提供了良好平台，加強了翰林院制度和科舉制

的聯繫，形成了「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

入內閣」的局面。自英宗一朝起，庶吉士更成

為內閣閣臣的主要來源。正因如此，明代翰林

官在政治上大有作為，無論是君主南征北伐，

還是朝政治理、人事進退，都有翰林官出謀劃

策的身影。

史事源流

▲	明代官員的烏紗帽

非進士、翰林出身不入內閣

《明史•選舉志》 正史 ：成祖初年，內閣
七人非翰林者居半，翰林纂修亦諸色參
用。自天順二年，李賢奏定纂修專選進
士，由是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
內閣，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
侍郎非翰林不任。……通計明一代宰輔
一百七十餘人，由翰林者十九。
譯文：成祖初年，內閣七名官員有一半並非翰林
院出身，即使翰林院纂修也是來自不同出身的
人。自英宗天順二年（1458年），因李賢的請求，
任職纂修者必須是進士出身。因這緣故，以後非
進士不得入翰林院，非翰林院者亦不得入內閣。
南京和北京許多重要的官員，包括禮部尚書和侍
郎及吏部右侍郎等，從此非翰林不得署任。……
通盤計算，有明一代的內閣首輔共一百七十餘
人，十居其九都出身於翰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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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明代清濁流分野越趨鮮明  明代
初年用人不依成法，從科道出身
者不論進士抑或舉人，都有扶
搖直上的機會。穆宗年間的內
閣首輔高拱，就曾評論明初政局
為「以舉人登八座為名臣者，難
以數計」，然而「厥後進士偏重
而舉人甚輕，至於今則極矣」，
說明穆宗時清濁流的分野已經相
當鮮明。至神宗時，甚至明文規
定州縣掌印主官，上中州縣為進
士缺，中下州縣為舉人缺，最下
州縣為貢生缺。即使舉人、貢生
有機會擔任獨當一面的地方官，
也只能派往廣西、貴州等偏遠貧
瘠之處。由此可見，隨着時代愈
後，進士舉人之間的清濁流分野
便越鮮明。
在升遷機會上，進士與舉人亦有
天壤之別，趙翼《陔餘叢考》載
「有明一代，以進士為重。凡京
朝官清要之職，舉人皆不得與。
即同一外選也，繁要之缺必待甲
科（進士），而乙科（舉人）僅得
邊遠簡小之缺。其升調之法亦各
不同，甲科為縣令者，撫按之卓
薦，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
數年即得御史、部曹等職。而乙
科沉淪外僚，但就常調而已。積
習相沿，牢不可破。」官場過重
出身的風氣，對於官僚的士氣會
造成影響。清流挾科名以自重，
濁流欲求治而不得。前者不需治
績而必獲上進的機會，後者縱有
治績亦只沉鬱下僚，在一定程度
上導致明代吏治敗壞。



閱讀下列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兩漢到唐 宋，任何人都得從小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當大官的希望。明代科舉分成
兩層，下層是秀才、舉人，沒法當大官，上層是進士與翰林，也沒有做小官的。如
是則科舉場中也分了流品，進士及第是清流，留在中央讀書，得入翰林院，前途無
限；秀才、舉人則變成了濁流，沈澱在下面，永遠不超升。

改寫自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現代史著一料資

考中進士入翰林院就意味着光明的仕途與前景，明代中期以來，有宰相之權的內閣
大學士基本上都來自翰林官員，以至當時有「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
的說法。

改寫自蔡東州、金生楊《中國傳統文化要略》

現代史籍二料資

1 	 根據資料一，並就你所知，宋代士子和明代士子若要做大官，於科舉取得的功名有何不
同？理解  比較

2 	明代科舉出身任官者有「清流」、「濁流」之分，對吏治帶來哪些弊病？分析

••「清流」出身的士子未做過基層小官，當大官有何弊病？
••「濁流」出身的士子「沈澱在下面，永遠不超升」，對吏治有何影響？

3 	 資料二指出明代流行「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此做法對培養人才有何優
點？分析

••明代選新科進士入翰林院學習，對培育政治人才有何好處？
••明代翰林院制度如何有助提高官員質素和從政經驗？
••明代翰林院出身的官員，其實際政治表現怎樣？

明代科舉與官場流品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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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題訓練

講授上一部分「3明代科舉制的特色」課文後，
可着學生完成本練習，從中瞭解：（一）明代科

舉與唐、宋科舉一個重要的區別，是仕途取決於
功名，有所謂「清流」、「濁流」的分野，此為明
代官場陋習形成的根源之一。（二）明代科舉獨
創進士入翰林的制度，對培儲政治人才有優良之
處，值得注意。

資料題訓練參考答案請見附頁A16。



dk	貢院是舉行科舉考試的場所，各地士子到那裏應試，有如各地向皇帝貢奉特產，故名「貢院」。
dl	試社和考棚是府、州貢院的民間俗稱。

3.3 貢院建置的定型 貢院 dk始於唐代，原是京師會試的考場。北
宋中期以前，地方考試大多沒有固定的考試場所，通常臨時於佛
寺或官舍設考場。到北宋末期，地方才普遍有貢院設立。

隨着科舉制日益完善，明代貢院的建置更具規模。京師的貢
院是規模僅次於皇城的建築群，各省會的貢院則是地方最大的建
築群；此外，府、州、縣也普遍設立「試社」和「考棚」dl。各地
貢院嚴整劃一，壁壘森嚴，反映了科舉在明代的重要地位。

3.4 鄉試的規範化 鄉試是明代科舉考試一個重要的階段，為時人
所重，亦是明代選官制度的初階。明代鄉試逐漸走向高度的規範
化，對各個環節都有明確規定，如應試資格、鄉試時間、鄉試場
次、鄉試內容、鄉試解額等，有效地為會試篩選人才。

考試時間方面，除特殊情況外，鄉試基本上是三年一開科；
考試在秋季八月舉行，於九日、十二日、十五日共考三場。考試
內容方面，規定第一場考經義，第二場考論、判、詔、章、表，
第三場考經史、策論。試卷答題都有字數限制，一般都要求在
三百字以上。憲宗 成化時起，八股文成為考生答題的規定文體。
這些規定使明代科舉成為一種極為規範的考試制度。

史事源流

明代貢院的建置佈局  明代時，貢院的建

置甚具規模，多坐落於京師和省城的東面

或東南方，以表示東方文明之意。貢院的

整個建築坐北朝南，其外部主要包括大門

和牌坊，內部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

屬貢院的主體建築，在考試時供官員登臨

監試；而在主體建築甬
湧
道的東、西兩側，

建置有供考生考試和住宿的地方。第二部

分設有掌卷所、受卷所、彌封所、謄錄

所、對讀所等部門。第三部分則是貢院的

核心部分，設有供主考官閱卷的場所，以

及刻字房、刷印房等部門。

內供給

望樓

西文場

鼓樓 鼓樓

明遠樓

龍門

儀門

頭門

東文場

望樓

民
壯
房

西
吏
承

協
辦
房

謄
錄
所

巡
綽

至公堂

廚
房

理
事
廳

內
庫

受
卷
所

對
讀
所

掌
卷
所

戒慎堂

外簾門
材官廳巡捕所彌

封
所

監
試
室

提
調
堂

監
臨

內簾門 刷印房刻字房

內
收
掌

內
監
試

內
提
調

聚奎堂
西
十
房

西
十
房

東
十
房

東
十
房

西
主
考

東
主
考

主體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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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貢院  又稱棘闈，因貢院外牆
鋪有荊棘而得名。大門正中懸
「貢院」匾，大門內有龍門，再
進為至公堂。龍門、至公堂之
間有明遠樓。明遠樓是貢院內
最高的建築物，站在樓上可以
一覽整個貢院，監臨、監試、
巡綽官應時常登樓眺望，監察
考生是否有私相往來的舉動，
以及執役人員是否有傳遞交通
的弊端。至公堂之東西側為外
簾。至公堂後有門，入門為內
簾。

鄉試命題  永樂十五
年，明成祖頒佈《四
書五經大全》，作為
國子監、府州縣學的
法定教材，有效地規
範了學校的教學內
容，使科舉考試有統
一的標準。而鄉試命
題範圍也不得超出朝
廷頒佈的考試內容，
並必須充分體現朝廷
尊崇儒學的統治思
想，以選出合符其統
治要求的人才。至於
命題的標準，在洪武
二十四年已有規定：
「出題或經或史，所問
須要含蓄不顯，使答
者自詳問意，以觀才
識」，同時又規定以
策、論、判語等多種
形式來考查考生對明
《大詔》內容的掌握，
若試題無法達到「明
白正大」的要求，考
官將受到嚴懲。

鄉試內容  鄉試分三場進行，
各場所試內容均有規定。第一
場試經義二道，《四書》義一
道，要求考生作制義七篇，作
答內容要恪遵傳注。第二場要
求考生作論一篇判五道，並在
詔、誥、表中選作一道，目的
是培養和考察考生在古今政事
方面的見識，以及撰寫各種公
文的能力。第三場試經史、策
論五道，要「策以經史時務以觀
其政事」，以關切事理，明白正
大為要求。明代鄉試內容的設
計，其意是先用經書使考生闡
發聖賢之微言，以觀其心術；
次用策論觀其通達古今之事變
以考察其才能；再試之以表、
判等察其辦事之才幹，三者是
相輔相成的。



明代鄉試  鄉試是明代選官的入門階段，故由明初開始，參加鄉試的讀書人已很多。為

限制人數，英宗 正統九年（1444 年）規定，所有應試者都須參加預試，由學校的提學

官考選，只有優等生員才有資格參加鄉試。

鄉試開考前兩天，要對考場進行編號，寫明某行某號為某處考生號舍。鄉試開始之

日，即八月九日，參加鄉試的考生要提前到達考場外，準備黎明時入場。考生在黃昏時

要交卷，如仍未完成，發給三枝蠟燭，燭滅後即扶出場外。

考生答卷後，經過彌封、謄錄、對讀等程序後，交由主考官與同考官評閱。試卷首

先由同考官評閱一遍，選擇其中優秀答卷交給主考官複閱，最後決定去取。當取錄工作

完成後，要將取錄者排定名次，張榜公佈。凡榜上有名的，就取得舉人資格。

鄉試解額方面，洪武十七年（1384年）所頒「科舉成式」，對鄉試取錄人數並無限

制。仁宗時，限制了鄉試錄取名額，規定全國各省共錄取舉人五百五十名。此後，鄉試

錄取人數屢有增加。至神宗 萬曆元年（1573年），全國鄉試錄取人數為一千一百二十五

人，分別為：南直隸、北直隸各一百三十五人，浙江、福建、湖廣各九十人，江西

九十五人，河南八十人，山東、廣東各七十五人，陝西、山西各六十五人，廣西五十五

人，雲南四十五人，貴州三十人。這比洪武十七年的全國錄取名額幾乎多了一倍。

史事源流

3.5 實行區域配額取士 明初科舉取士只以考試成績為準則，可是
自南宋定都臨安後，基本上完成了古代經濟和文化重心南移的歷
程。到了明代，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總體經濟、文化水平均高於
北方，故取錄人數遠多於北方。為了平衡地區利益和官僚隊伍的
地區分佈，扭轉科舉考試中南方及第者人數遠勝於北方的現象，
明代於是在鄉試、會試中實行區域配額取士的制度，以政府調控
的辦法來平衡區域取士的人數，來保證偏遠省份也依然有一定的
錄取名額。

在此背景下，自宣宗 宣德二年（公元
1427年），明代便實行南、北、中分區取士的
制度，一百人當中，規定取錄五十五名南方
人、三十五名北方人、十名中部地區之人。這
種按地域分配錄取名額的做法，雖未能完全貫
徹公平原則，但充分考慮了地域之間的差異，
可視之為明代科舉一項因地制宜的革新。

▲ 	明代會試放榜情景的畫卷 明代在會試實行區域配額制，
令各地士子也有中舉機會，不致讓南方人壟斷入仕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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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楊士奇提出分區取士之法  洪
熙元年（1425 年），楊士奇向
仁宗提出：「科舉當兼取南、北
士⋯⋯試例緘其姓名，請其外
出『南』、『北』二字，如當取百
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
材，皆入彀矣」。仁宗接納其建
議，但方案未及施行便已死去。
宣宗繼位後立即着手實行南北分
卷制度。宣德二年（1427年），
楊士奇向宣宗建議：「會試取士
分南北卷，北四南六，既而以百
乘除，各退五，為中數」，明代
南北中「分地而取」的分卷制度
正式形成。

史家評論

李立峰〈科舉配額制演化的歷史
考察—兼論「憑才取人」與「逐
路取人」之爭〉：明初只在鄉試
中實行分地取人的制度，但經過
南北榜事件之後，這一局面得以
改變。南北榜事件是一次懲處空
前嚴酷的科場大案，就當時南北
文化水平的差異程度而言，擇優
錄取南方考生實屬正常之舉，但
從當時的政治背景來看，北方還
不時出現逃亡塞外的元朝殘餘反
抗朝廷的軍事戰爭，朱元璋極需
籠絡北方士子，穩定北方社會，
而南北榜事件正是實現這一目的
的良好契機，因此，它的發生有
一定的必然性。



南北榜之爭與南、北、中卷制度  從明初鄉試錄取者的地區分佈來看，南方地區的人數

普遍多於北方地區，反映了南方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相對發達的事實，至於雲南、貴

州、廣西等邊遠地區錄取者亦少。明初舉行的會試，並未實行分區取士的制度。在公元

1397年（洪武三十年）二月舉行的會試中，主考官劉三吾、白信蹈錄取了宋琮
從
等五十二

人，他們全部是南方人。同年三月殿試結果公佈，其中選定了福建人陳案為狀元。錄取

名單公佈後，引起了北方地區考生的強烈不滿。其後，明太祖親自過問此事，並於同年

六月重新發榜，其中的錄取者多為北方人。這一事件稱為「南北榜之爭」。

「南北榜之爭」引發了朝廷對科舉錄取名額的極大關注，希望想出辦法以解決南、

北 取士差額懸殊的問題。宣宗 宣德二年（1427 年），開始實行分區取士的制度，將試

卷分為南卷、北卷、中卷。南卷適用於應天、南直隸的江南地區和江北的揚州、淮安、

安慶，以及浙江、江西、福建、湖廣（今湖南、湖北兩省）、廣東等省。北卷適用於順

天（即北直隸，約今北京、天津、河北地區），以及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即今陝

西、甘肅、寧夏）等省。中卷適用於四川、廣西、雲南、貴州等省，以及南直隸的江北

地區，即鳳陽、廬州、徐州、和州等地。在科考中每取錄一百人，南卷須取五十五人，

北卷須取三十五人，中卷須取十人。這一規定日後雖曾作出了一些改動，但其基本方式

為清代科舉沿用。

史事源流

有指「南北榜之爭」是明
代科舉發展史上的轉捩
點，試加以解釋。 分析

參考資料：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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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吻合。明代南、北、中三
卷進士人數比例為 54.1：
34.2：11.6，與制度規
定的區域配額比例 55：
35：10相當接近。

「南北榜之爭」前，明代科
舉取士純粹以考試成績為依
歸，沒有限制各區的錄取名
額。但這做法導致南方士子
在科場上佔有優勢，引起北
方士子不滿，形成「南北榜
之爭」。事後明室對南、北
取士差額懸殊極為關注，
終於宣宗時落實分區取士制
度，明確規定各區的錄取名
額。可見「南北榜之爭」是明
代科舉發展史上的轉捩點。

1.	南卷：長江下游省份，即南直隸、湖廣、江西、浙
江、廣東、福建六省。北卷：北方黃河流域省份，即
北直隸、陝西、山西、河南、山東五省。中卷：長江
上游省份，即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四省。


